
国外养老保险模式与中国养老模式的方向 

 

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日前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：中国1999

年进入老龄社会，目前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，占全球老龄人

口总量的 1/5。中国人口老龄化来势猛、增速快，老龄化超前于现代

化，且处于老龄化加速发展阶段。作为人所共知的事实，中国养老金

存在缺口，个人帐户虚设，有关方面正在设法做实个人帐户，但个人

帐户缴费率仅是工资的 8%，需要很长的时间积累。与发达国家相比，

中国是在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的条件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，在这种情

形下，中国如何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挑战？如何解决未来养老金的不

足？如何实现养老保障的可持续发展？这是中国政府、社会和学界必

须正视的现实问题，更是我们每个公民要关心的切身利益。 

无疑，了解外国如何解决养老保险问题，对于中国构建现代养老

保险制度，有着直接的启示。目前，国际上的养老保险模式主要有四

类：一是以美英德为代表的“现收现付制”；二是以新加坡及智利为

主的“强制储蓄制”；三是以瑞典为代表的“部分积累制”；四是世界

银行提出的“三根支柱”的养老保险制度构想。 

“现收现付制”——是以美英德为代表的。将雇主和雇员缴费全

部进入社会统筹基金，不设个人账户，由社会统筹基金统一支付养老

金，不足部分由财政直接拨付。现收现付制的最大优势就是操作简便、

管理方便。但它是用在职者的缴费直接支付退休者的养老金，在人口

老龄化的压力下，令财政不堪重负，让在职者丧失信心。 



“强制储蓄制”——是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及以智利为

代表的拉美国家，它们推行的模式称为“强制储蓄制”或“完全基金

制”。不设统筹账户，只设个人账户，雇员单一缴费或由雇主和雇员

共同缴费，缴费全部进入个人账户。完全基金制完全强调个人贡献，

由“个人账户”这个单一支柱承载个人养老负荷，其抗风险能力十分

脆弱。 

“部分积累制”——是以瑞典为代表的，推行的模式称“部分积

累制”或称“部分基金制”。养老保险基金设立两类账户（社会统筹+

个人账户），将雇主和雇员的缴费分别放入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，

给付养老金时，则分别从上述两个账户中按比例支出。同地区受益人

从社会统筹账户所获给付比例是相同的，差别在于，每个受益人从个

人账户中获得的给付数额不同。在职期间参保时间越长、收入越高者，

其所获养老金就越多。 

“三根支柱”——1994 年世界银行提出了“保护老人和促进发

展”的战略，强调了养老保险的再分配、储蓄和保险三大功能，建议

各国把“三根支柱”模式作为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方向。三根支柱包

括：国家管理的基本养老制度，个人强制性储蓄制度或个人帐户，个

人自愿储蓄制度或企业年金。 

世界各国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，还有不少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

法，具体包括：1.提高领取养老金的标准，如法国提高公共部门雇员

领取全额养老金所需的工作年限。2.改革养老金支付的指数化方法，

将与收入指数挂钩改为与价格指数挂钩。3.将与税前工资挂钩改为与



税后真实工资挂钩。4.改革养老金计算方法，如将原先公式中的“最

终收入”或“ｎ年中的最高收入”，改革为“一生中的平均收入”等。

5.延迟退休：提高法定退休年龄、鼓励年长雇员继续工作以推迟领取

养老金时间。瑞典、西班牙、荷兰允许那些希望多工作几年的年长雇

员继续工作；德国鼓励退休者参加半日制等部分时间工作，并对提前

退休者采取扣除部分养老金的处罚措施。从国际情况看，在已建立养

老保险制度的国家，男女从业人员的退休年龄多数为 63 岁～65 岁。 

中国养老保险“部分积累制”的中间模式——中国养老保险改革

的过渡性道路。相比国外养老保险的模式，中国养老保险改革开始走

的是过渡性的“部分积累制”的中间模式，似瑞典一样设立两类账户

——社会统筹+个人账户，将单位和个人的缴费分别放入社会统筹账

户和个人账户。但我们由于养老基金缺口很大，原来个人帐户实际也

纳入社会统筹帐户给付养老金，即个人帐户一直是空帐运行。这种养

老模式在中国存在这样几个问题：一是老龄化进程和中国的人口计划

生育政策导致退休人员数和在职职工数之比的赡养率提高，在职职工

将难以承付社会养老之重。二是人口老龄化进程使“社会统筹＋个人

帐户”模式下的养老基金债务缺口更大。三是为做实个人帐户的新方

案规定的个人帐户积累完全由职工工资 8%的缴费组成，这使得养老

基金筹资模式面临支付危机和基金增值双重压力。 

中国养老保险模式“三根支柱”构想的发展方向。为了比较好地

解决这些压力和问题，中国养老保险模式必须进一步改革，特别是筹

资模式要实现养老金来源的多样化。由此，我们不难体会世界银行提



出的“三根支柱”的构想，应是最接近中国养老模式发展的方向。 

第一根支柱是国家政府依法强制实施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。它具

有很强的保障性和互济性，是养老保障的基础。在中国又称社会统筹

养老基金，形成社会统筹养老基金帐户，以保障职工退休后的的基本

生活。现在的迫切任务也是长期的目标是，我们要尽快扩大其覆盖面，

使其在不断覆盖包括国家、集体和民营等多种所有制成分的劳动者

外，能够覆盖农村劳动者，真正形成面向所有公民的国家基本养老保

险制度。 

第二根支柱是以个人帐户为基础的强制性的退休储蓄计划。依照

国家社会保障法律、法规规定，职工按个人收入按月缴纳一个工资比

例，记入个人的一个终身帐户，职工退休后从中领取个人养老金。第

二支柱强制职工参加退休储蓄计划，它与国家基本养老金计划共同改

进职工的养老保险。 

第三支柱是个人自愿储蓄支柱。由职工个人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

和对未来养老生活质量的不同需求，自愿参加；或由企业根据效益自

愿为职工建立补充养老保险的企业年金。 

 

（要报编辑摘编自人大复印资料《社会保障制度》 

2006年 1～6期各相关文章） 


